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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人律师。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已

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下发的审核函〔2020〕010048 号《关于曼

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提出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9 月 7 日下发的审核函〔2020〕010440

号《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提出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就结合天健会计师对公司截至申报基准日（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就《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起至该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之重大事项及其他相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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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下发的审核函[2020]010920 号《发

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注册意见落实函》”）提出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的补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

内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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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 义 

本所及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有关释义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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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注册落实意见函》问题 1. 关于关联租赁：报告期内，发行人因经营

萧山店的需要，向其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租赁以下房产： 

直营店 租赁物业地址 面积（㎡） 租赁期限 

萧山店 杭州市萧山区体育
路 171-187 号 319.27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截至反馈回复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向曼卡龙投资租赁的房产占生产经营场所的面积比重为
4.39%。 

报告期内，萧山店的营业收入占发行人比重分别为 13.64%、10.91%和

10.23%。萧山店系发行人营收和净利润 高的直营店，且远高于其他门店。该房

产座落的国有土地为划拨地，目前，曼卡龙投资已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和土地使

用证。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租赁相关划拨地房产开设门店，是否符合划拨

地审批用途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租

赁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办理了必要的审批或租赁备案手续；（3）是否确保发行

人长期使用、未来处置方案，说明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主要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自发行人控股股东租赁房屋之国有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产权登

记档案、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等；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互联网对发行人涉及行政处罚的情况进

行查询检索； 

3、查阅发行人位于萧山的门店相关租赁相关协议及支付凭证； 

4、网络查询萧山店同地段商业店铺租金价格； 

5、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6、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发行人租赁相关划拨地房产开设门店，是否符合划拨地审批用途的有

关规定，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3 年

4 月核发的发行人萧山店使用土地之《国有土地证》（杭萧国用（2013）第 0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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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该门店使用土地经审批的用途为商业。发行人使用该划拨土地开设门店符

合该用地审批用途。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

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

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

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发行人萧山门店使用土地经审批的

用途为商业，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二）租赁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办理了必要的审批或租赁备案手续 

1、租赁价格公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租赁的萧山店门店房产位于杭州市

萧山区城厢街道体育路 171-187 号，与发行人向非关联方杭州萧山交投资产经营

开发有限公司租赁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体育路 191-199 号的今古传奇店相邻。杭

州萧山交投资产经营开发有限公司系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其穿透后的 上层股东

为浙江省财政厅和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萧山店的租

赁价格萧山店的租赁价格为参考今古传奇店房产租赁价格制定。报告期内，曼卡

龙向曼卡龙投资及杭州萧山交投资产经营开发有限公司租赁单价如下： 

单位：元/平方米/日 

出租方 曼卡龙投资 
杭州萧山交投资产经营

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单价差异

租赁面积（平方米） 319.27 126.83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6.68 6.68 -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5.98 5.98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租赁的萧山店

门店房产的租赁价格为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与其向非关联方租赁的商铺价格一

致，定价公允。 

2、租赁划拨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审批或备案 

（1）划拨土地租赁的审批或备案 

发行人承租的划拨土地上的房屋系向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租赁，曼卡龙投资

该房屋之土地为划拨地系历史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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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系由原萧山市万隆珠宝商城于 1997 年向原萧山市

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取得，其后，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经历几次变

更，曾先后由杭州万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浙江万隆珠宝有限公司、浙江万隆曼

卡龙珠宝有限公司享有， 终于 2010 年 5 月由浙江万隆曼卡龙投资有限公司自

浙江万隆曼卡龙珠宝有限公司受让取得。 

曼卡龙投资受让取得上述划拨土地上房屋当时已向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

理处申请房产交易产权登记并已获批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取得房产管理部门

的同意；并已于 2013 年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书。 

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六条“以营利为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将以划拨

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应当将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上

缴国家”的规定，该法并未规定针对划拨地租赁的特别审批或备案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划拨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出租需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

准，并由土地使用权人应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

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没收其非

法收入，并根据情节处以罚款。”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萧山店之划拨土地及地上房屋租赁事

项已取得有关政府部门的确认情况如下： 

2014 年 9 月，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出具证明确认：“2013 年 4 月，

为明晰产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萧山区政府会议纪要和我局会议纪要，为

浙江万隆曼卡龙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城厢街道体育路的用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

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杭萧国用（2013）第 0100011 号，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

用权面积为 67.83 平方米。土地登记时未发现违法用地”。2014 年 9 月，杭州市

萧山区房地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曼卡龙投资上述房屋之土地

为划拨性质系历史原因造成，曼卡龙投资合法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包括但不限

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一切权利。2019 年 11 月 1 日，杭州市萧山区不动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9

产登记服务中心对曼卡龙投资将该房屋租赁给发行人使用进行确认，不动产登记

状态正常。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萧山店租赁事项虽未取得土地管理部门关于划拨土地

出租的直接审批或确认，但《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会导致租赁合同无效，且划拨土

地及地上房屋租赁如存在未依法履行必要的审批时，系由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即出

租方承担租金收入没收等法律责任，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对本次发行没

有实质影响。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曼卡龙投资及发行人均不存在因此

受到行政处罚或合同纠纷的情形，该租赁合同的执行不存在争议。 

（2）房屋租赁的审批或备案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行人与曼卡龙投资应当就租

赁萧山店房屋租赁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就该房屋租赁已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办理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并取得

《杭州市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非居住房屋）（杭萧房租证 2020 第 8951 号）。 

（三）是否确保发行人长期使用、未来处置方案，说明对发行人持续经营

能力的影响 

1、确保发行人长期使用、未来处置方案 

为确保发行人长期使用萧山店，发行人与该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及房屋所有权

人发行人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已签署租赁期限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的长期租赁合

同，并且曼卡龙投资承诺，该合同租赁到期后，将继续优先租赁给发行人使用，

未来亦将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法律允许条件下办理划拨土地出让手续。 

同时，发行人将积极与有权出租方协商在公允价格下达成长期稳定租赁的一

致意见，确保发行人对该门店房屋的使用稳定性。萧山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街

边店，位于老城区，商业用房丰富，如现有门店无法继续租赁的，发行人可在该

门店原址附近承租可替代的店面继续经营。 

2、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如上所述，发行人租赁划拨地上房屋开设萧山店从事珠宝销售，如存在该划

拨土地无法继续使用的情况，租赁该门店原址附近其他房屋用作经营客观上不存

在困难。同时，为避免承租物业的瑕疵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孙松鹤和控股股东曼卡龙投资已出具承诺：在发行人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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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承租物业的租赁期限内，如因出租人不适格、租赁物业权属争议或租赁

物业其法律属性不适合作为相关租赁合同的标的物等原因，导致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被有权部门认定为租赁合同无效或被第三人主张权利而导致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无法继续使用该等租赁物业的，由其负责及时落实新的租赁物业，并

承担由此产生的搬迁、装修及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损失、索

赔款等）。 

综上，发行人租赁划拨土地上房屋开设萧山店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二、《注册落实意见函》问题 2. 关于发行人执行社会保障制度情况。发行

人在招股说明书中仅披露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含子公司）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请发行人按照《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21 补

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保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披露

应缴未缴的具体情况及形成原因，如补缴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

揭示相关风险，并披露应对方案。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主要进行了如下核查： 

1、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的花名册； 

2、抽查员工劳动合同或聘任协议、工资表； 

3、抽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主管社会保障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

具的社保、公积金缴存明细，合法合规证明； 

4、审阅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 

5、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6、访谈发行人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及应

缴未缴的具体情况及形成原因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含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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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情况 

单位：人 

缴纳情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人数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已缴纳人数 635 635 635 635 635 634 

当月入职 14 14 14 14 14 14 
在其它单

位缴纳 0 0 0 0 0 0 

退休返聘 1 1 1 1 1 1 
其他情况

未缴 1 1 1 1 1 2 

未

缴

纳

人

数 

小计 16 16 16 16 16 17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计为 635 名在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社

保缴纳比例为 97.54%，合计为 634 名在册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缴纳比例为 97.39%。发行人有 16 名员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另有一

名员工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主要原因如下： 14① 名员工为当月聘任的员工，发

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截至 2018 年 1

月，发行人已为该部分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② 名员工为退休返

聘人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③ 名员工因入职后不久即提出辞职，

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因员工个人原

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为另 1 名员工缴纳公积金，后发行人已为该名

员工正常缴纳住房公积金。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含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纳情况 

单位：人 

缴纳情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人数 711 711 711 711 711 711 

已缴纳人数 701 701 701 701 701 700 

当月入职 7 7 7 7 7 7 
在其它单

位缴纳 2 2 2 2 2 3 

退休返聘 1 1 1 1 1 1 

未

缴

纳

人

数 
小计 10 10 10 10 10 11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计为 701 名在册员工缴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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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社保缴纳比例为 98.59%，合计为 700 名在册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为 98.45%。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 10 名员工未缴纳五险、11

名员工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主要原因如下： 7① 名员工为 2018 年 12 月当月聘任

的员工或试用期员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于基准日尚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2019 年 1 月，除已离职的员工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为其余员工缴

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②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 2③ 名员工已在其他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及缴纳住房公积金，当月无

法缴入，1 名员工 2019 年 1 月已经离职，另 1 名员工已经转由发行人为其缴纳。

1④ 名员工在原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含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纳情况 

单位：人 

缴纳情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人数 663 663 663 663 663 663 

已缴纳人数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当月入职 5 5 5 5 5 5 
在其它单

位缴纳 2 2 2 2 2 2 

退休返聘 2 2 2 2 2 2 
其他情况

未缴 3 3 3 3 3 3 

未

缴

纳

人

数 

小计 12 12 12 12 12 1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计为 651 名在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社

保缴纳比例为 98.19%，合计为 651 名在册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缴纳比例为 98.19%。发行人有 12 名员工未缴纳五险、12 名员工未缴纳住房公积

金，主要原因如下： 5① 名员工为 2019 年 12 月当月聘任的员工，发行人于基准

日尚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020 年 1 月，发行人已为该部分员工

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2②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 2③ 名员工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2020 年 1 月起，发行人已为此 2 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④ 名员工因入职后不久即提出辞职，发行人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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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含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纳情况 

单位：人 

缴纳情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人数 642 642 642 642 642 642 

已缴纳人数 620 620 620 620 620 620 

当月入职 11 11 11 11 11 11 
在其它单

位缴纳 9 9 9 9 9 9 

退休返聘 2 2 2 2 2 2 
其他情况

未缴 0 0 0 0 0 0 

未

缴

纳

人

数 

小计 22 22 22 22 22 22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合计为 620 名在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社保缴纳

比例为 96.57%，合计为 620 名在册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缴纳比

例为 96.57%。发行人有 22 名员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主要原因如下：

11① 名员工为 2020 年 6 月当月聘任的员工，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截至 2020 年 7 月，发行人已为该部分员工缴纳

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2② 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 9③ 名员工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2020 年 7 月起，发行人已为该部分仍在职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 

（二）如补缴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揭示相关风险，并披

露应对方案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社会保险、公积金补缴测算总金额占发行人当年或当

期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0.03%、0.01% 、0.02%和 0.01%，占比极小。 

报告期各期末，杭州市萧山区社会保障管理中心、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相关分公司

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已出具证明或相关文件，确认发行人及相关子公司、

分公司报告期内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存在违反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被处

罚的情形。杭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萧山分中心、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及相关分公司所在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已出具证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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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相关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违反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

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果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曼卡龙”）及其子公司自其设立之日起至发行上市日期间因公司员工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实际缴纳情况而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社会保险或

住房公积金，或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或被任何政府主管部门、法

院或仲裁机构决定、判决或裁定向任何员工或其他方支付补偿或赔偿，本人/本

公司将承担全部的金额，无需曼卡龙及其子公司支付相应对价，以使曼卡龙及其

子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若曼卡龙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人/本公司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

则仍为其实际控制/控股股东，本人/本公司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

七、发行人员工情况”中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

内各期末的员工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应缴未缴的具体情况及形成原因进行了

补充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未交住房公积金及社保的员工人数及占比均较低，

对净利润的影响极小，且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承诺承担补缴金额，故补缴社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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